
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就《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》答记者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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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局近期发布《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，国家能源局有关负

责同志接受采访，回答记者提问。

问：《规则》印发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？

答：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持续深化，海量经营主体涌入市场，形成了主体多元、竞争有序

的电力交易格局。全国注册经营主体已由2016年的4.2万家增长至目前的74.3万家，新型储

能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、分布式电源、虚拟电厂以及智能微电网等经营主体纷纷进入市场。

与此同时，各地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准入标准模糊、设置准入门槛、注册流程不统

一、经营主体多头注册等问题，对经营主体参与市场交易造成影响。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要决策部署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，我们组织编

制了《规则》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注册制度，规范市场注册工作流程，建立“全

国一张清单”管理模式，实现注册业务“一站式”办理，推动“一地注册、信息共享”，加快建设

全国统一电力市场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。

问：《规则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

答：《规则》共8章51条，重点对注册基本条件、注册申请、信息变更、市场注销、异议处

理、监督管理等做出规定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促进市场注册业务全国统一规范。从国家层面强调了落实“全国一张清单”管理模式，严

禁各地区、各部门制定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；提出了经营主体市场注册业务的流

程、审验标准、受理期限、公示要求，做到公开透明、统一规范。

二是推动“一地注册、信息共享”。各类经营主体均可自主选择电力交易机构办理市场注册业

务，要求各级电力交易平台应实现互联互通，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注册业务“一站式”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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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电力交易机构、电力调度机构和电网企业营销三方管理系统要实现信息交互功能，提升

经营主体市场注册业务便捷性。

三是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与入市需求。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

善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》要求，充分考虑市场发展需要，以最简最优原则明确了发电企业、

售电企业、电力用户、新型储能、虚拟电厂、智能微电网、分布式电源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

等8类经营主体进入电力市场基本条件，更好地服务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入市，促进新质生产

力发展。

四是明确市场注册业务全流程标准。完善各类经营主体市场注册、信息变更、注销业务的全

流程标准及要求。规定各类业务审核时间，进一步提升注册业务效率。明确经营主体在注册

变更期间可正常参与市场交易，保障了经营主体的权益。

五是明确市场注册业务监督管理职责。明确电力市场注册工作由电力交易机构统一负责实

施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对电力交易机构、经营主体进行监管。明

确了经营主体市场注册公示期间、公示后的异议处理规范，以及对于市场注销存在异议的处

理方式。

问：下一步如何推动各地有效落实《规则》？

答：今年我们修订了《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》，形成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“1+N”基础规则

体系中的“1”。本次出台的《电力市场注册规则》是继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《电力

现货市场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《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》之后又一个全国统一实施的基

本规则。《规则》正式印发后，国家能源局将进一步做好宣贯工作，指导电力交易机构做好

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注册服务。




